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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董事會命
北京訊眾通信技術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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樸聖根

香港，2026年6月1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為執行董事樸聖根先生（董事長兼行政總裁）、王培德
先生、岳端普先生、張治山先生及陳晶女士；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孫強先生、項立
剛先生及蘇子樂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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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北京京讯讯众众通通信信技技术术股股份份有有限限公公司司

关关于于北北京京亚亚康康万万玮玮信信息息技技术术股股份份有有限限公公司司起起诉诉公公司司的的诉诉讼讼进进展展公公告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一、、本本次次诉诉讼讼的的基基本本情情况况

北京讯众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24

年 11 月 28 日，通过互联网获悉北京亚康万玮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含其子公

司，以下简称“亚康股份”）因与本公司买卖合同相关的纠纷对公司提起诉讼。

公司已收到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大兴法院”）的民事传票，并于

4月份开庭审理了该案件。

2025 年 5 月份，公司接到大兴法院通知，因该案经法院进一步审查发现标

的物涉外，同时结合标的额情况，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大兴法院认定其对本案不

具有管辖权。将本案移送至有管辖权的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处理，并出

具了案号为：（2025）京 0115 民初 5556 号的民事裁定书，将案涉第三方北京云

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汐公司”）追加进该案合并审理。大兴法院将本

案案卷移送到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民庭，公司于 2025 年 5 月 23 日收到了北

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的应诉通知书、合议庭人员组成通知书等相关材料。

二二、、本本次次诉诉讼讼的的裁裁定定结结果果

2026 年 5 月 29 日，公司收到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编号为（2025）

京 04 民初 61 号之一《民事裁定书》，法院在进一步审查中查明，云汐公司及云

汐公司实控人自述其与亚康公司之间所签订的包括本案在内的多起合同，除有

10 台服务器的真实交货行为及云汐公司向外支付了 1,260 万元用于购买货物外，

其余均为闭环虚假交易，没有真实的货物，亚康公司对闭环虚假交易不予认可，

其表示有真实货物需求，并提交了在涉案合同签订后亚康公司法定代表人及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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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催交货物或退款的微信。根据本案证据，本案涉及有关人员以非法占有为目

的，内外勾结，以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欺骗方法，骗取有关公司货款的经济犯

罪嫌疑。因本案涉嫌刑事犯罪，本院不宜继续审理，应当驳回亚康公司的起诉，

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

七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

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之规定，法院最终裁定：驳回北京亚康环宇科

技有限公司的起诉。

三三、、本本次次诉诉讼讼事事项项对对公公司司的的影影响响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生产经营、业务合作及资金流转均正常有序，

本次裁定未对公司日常经营、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2、本次民事案件被驳回起诉、移送刑事侦查的裁定结果，不涉及公司自身

违法违规情形，目前无任何司法机关认定公司存在违法违规的相关责任；

3、公司将高度重视本次案件后续进展，积极配合公安机关及相关司法机关

的调查工作，同时依法采取各项法律措施维护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四四、、其其他他说说明明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信息披露平台为《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及《港交所披露易》，后续进展情况公司将根据信息披露规则及时公告。敬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五五、、备备查查文文件件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2025）京 04 民初 61 号之一《民事裁定书》

特此公告。

北京讯众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 6 月 1 日


